臺灣產木瓜鮮果實輸往韓國輸入檢疫條件
1. 產品與供果園
木瓜（Carica papaya L.）鮮果實應為向臺灣農業部門登錄之合格輸韓供果園所商業生產。  
2. 運輸方式
須以空運貨櫃或海運貨櫃方式輸出 
3. 供果園、包裝場（含蒸熱處理場）
3.1 輸韓木瓜之供果園、包裝及儲藏之包裝場（含蒸熱處理場）需向臺灣農業部門登錄。
3.2 臺灣國家植物檢疫機關（以下簡稱防檢署）應於每年輸出作業開始前通知韓國動植物檢疫檢查本部（以下簡稱QIA）登錄之供果園及包裝場（含蒸熱處理場）清單。
4. 供果園及包裝場之管理
4.1 臺灣農業部門應監督輸韓供果園之田間衛生狀況，採取有效措施以除去附錄1之指定檢疫有害生物。
4.2 供果園運輸之包裝場時應採行適當安全措施以避免有害生物之感染。
4.3 防檢署在每年木瓜輸出前應負責檢查外銷包裝場之檢疫處理設備及防蟲措施，並進行下列督導：
4.3.1 包裝場（含蒸熱處理場）及冷藏設施應保持清潔並定期消毒。
4.3.2 包裝場及冷藏設施應有防蟲設施，出入口或門須設有向下吹風之風簾、塑膠門簾或防蟲設施；有窗戶或通風孔者均應有直徑一·六毫米以下之紗網裝置。
4.3.3 非輸出供果園之木瓜不得進入包裝場及冷藏設施內。
4.3.4 輸韓木瓜鮮果實不得與輸銷國內市場或其他國家之木瓜鮮果實或其他種類鮮果實混合儲藏或同時進行蒸熱處理。
4.3.5 輸出貨品應不帶莖葉或土壤等汙染物。
5. 蒸熱處理條件與方法
5.1 木瓜鮮果實須在防檢署檢疫人員監督下依附件二之規定在蒸熱設施中處理，其果肉中心溫度應達到47.2℃（相對濕度90％以上）。
5.2 QIA及防檢署人員應確認木瓜鮮果實蒸熱處理確實依附件二之規定辦理。
6. 包裝
6.1 包裝箱須為密閉包裝，包裝箱上有通氣孔者須加設網目1.6公釐以下之紗網，包裝箱應貼有經防檢署認可之封識（貼紙或標識）。
6.2 每一包裝箱或整盤打包棧板外應標有外銷包裝場之名稱或登錄編號，以及「For Korea」之字樣。
6.3 完成包裝之木瓜鮮果實在裝櫃前應在密閉式設施內儲存以避免受有害生物二次污染。
7. 輸出檢疫
7.1 蒸熱處理後之木瓜鮮果應在包裝場內指定場所進行輸出檢疫。
7.1.1 檢查時應以同一個蒸熱處理設施內之同時處理之木瓜鮮果實為單位，以確定其殺蟲效果。
7.1.2 每批受檢貨品應隨機抽檢2%以上之包裝箱。
7.1.3 QIA與防檢署知檢疫人員應共同檢疫以確定無罹染附件一之有害生物。
7.2 共同檢查結果之評定
7.2.1 貨品輸出檢疫時若發現活果實蠅，則與該批貨品同時進行蒸熱處理之鮮果皆不得輸出，且應暫停臺灣木瓜輸韓作業，直到查明原因並進行改善措施。
7.2.2 若檢出韓方指定檢疫有害生物，則該批貨品整批不得輸出；若該批貨品經殺滅或去除檢出之有害生物後即可輸出。
7.2.3 若輸出檢疫截獲韓方指定檢疫有害生物時，則其他批次貨品須提高檢查比率。
8. 簽發輸出植物檢疫證
8.1 通過共同檢查之木瓜鮮果實應由防檢署檢疫人員簽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8.2 植物檢疫證明書加註事項：
8.2.1 檢疫證上應加註包裝場代號、貨櫃號碼及封條號碼及「本批貨品符合QIA同意條件（This consignment is in compliance with requirements agreed with QIA）」。
8.2.2 植物檢疫證明書處理欄應載明蒸熱處理詳細資訊，包括日期、溫度及處理時間。
8.2.3 韓國檢疫官應在防檢署所簽發之植物檢疫證空白處或背面為下列之註記。
	處理時間(Date of Vapor Heat Treatment)
	

	檢疫日期（Inspection Date）
	

	結果（Results）
	

	韓國檢疫官簽名（QIA Inspector（and sign））
	



9. 輸入檢疫
9.1 於貨品到港時，QIA應進行下列檢查，若有任何不符規定情形，整批或部分貨品應退運或銷燬。
9.1.1 應檢附植物檢疫證明書，並依規定加註條件。
9.1.2 包裝箱或整盤打包棧板外應有外銷包裝場之名稱或登錄  編號，以及「For Korea」字樣。
9.1.3 包裝箱或整盤打包棧板之封幟及貨櫃封條（封條號碼應與檢疫證加註內容一致）。
9.2 QIA應依韓國植物防疫法相關規定執行輸入檢疫
9.2.1 若發現活果實蠅，應即暫停所有臺灣產木瓜之輸入檢疫，直到防檢署查明原因並進行改善措施。
9.2.2 若發現其他活檢疫有害生物，該批貨品須經檢疫處理始得輸入，若無適當檢疫處理方式，則該批貨品須退運或銷燬。
9.2.3 若發現未經評估之新有害生物或屢次檢出附件1之檢疫有害生物，以致提高有害生物入侵風險，將於進行風險分析後執行必要檢疫措施。
10. 輸出前檢查
10.1 QIA應指派一名植物檢疫官來臺進行輸出前檢查。
10.2 防檢署應在木瓜鮮果實輸韓作業前30天發函邀請QIA派員來臺，其內容應包括：
10.2.1 QIA檢疫官人數及來台期間。
10.2.2 本季預定輸韓木瓜鮮果實數量。
10.2.3 輸出供果園及包裝場（含蒸熱處理場）所在位置及名單，
 預訂輸出的港、站。
10.3 QIA收到邀請後考量預計輸出量、作業期間及檢疫人力後決定來臺檢疫官人數及作業期間。
10.4 防檢署應提供QIA來臺檢疫官便利之環境以確保輸出前檢查及檢疫工作之順利執行。
10.5 防檢署與QIA之檢疫官應共同進行蒸熱處理設施認證工作及輸出檢疫工作。
10.6 木瓜鮮果實允許輸韓開始前3年應確實執行輸出前檢查，之後再依執行成果決定。
10.7 QIA來臺檢疫人員費用應由臺灣負擔。

11. 其他事項
11.1 本檢疫規定所未規定者，依韓國其他植物檢疫規定辦理。
11.2 本檢疫規定得由台韓雙方協議變更之。








[bookmark: _GoBack]附錄1、臺灣產木瓜鮮果實之檢疫有害生物
○病原：Asperisporium caricae, Botryodiplodia caricae, Cercospora papayae, Colletotrichum capsici, Mycosphaerella caricae, Oidium caricae-papayae, Ovulariopsis caricae, Papaya leaf curl virus (PLCV), Phyllactinia papaya, Tobacco leaf curl virus（TLCV）
○害蟲：Aleurodicus disperses, Aonidiella aurantii, Aonidiella inornata, Asterolecanium pustulans, Bactrocera cucurbitae, Bactrocera dorsalis, Brevipalpus phoenicis, Ferrisia virgata, Icerya seychellarum, Icerya aegyptiaca, Nipaecoccus viridis, Planococcus lilacinus, Pseudococcus jackbeardsleyi, Saissetia oleae, Selenothrips rubrocinctus
※未包含於上述表列之新有害生物或未經評估之有害生物，應經鑑定分類，並進行風險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將採行必要檢疫措施。


附錄2、臺灣產木瓜蒸熱處理條件
1.蒸熱處理程序
○蒸熱處理應依下列處理基準執行至果實中心溫度達47.2℃。
   表：臺灣產木瓜鮮果實輸韓蒸熱處理基準
	升溫階段溫度紀錄區間
	5分鐘

	加熱結束時果肉最低溫度
	47.2℃

	溼度
	當果實中心溫度達47.2℃（含）或以上時，濕度應達90%（含）或以上

	冷卻方式
	可任選，包括水冷及乾冷


2.蒸熱處理設施審查基準
○檢查設施整體是否符合防止果實遭二次污染之規範，並確認是否有其他因素可能影響蒸熱處理效果。
○每週清潔並檢查蒸熱處理庫、通氣扇及加熱器。
○每年輸出作業開始前及必要時檢查並調整溫濕度探針。
○須具備可自處理庫外部隨時讀取庫內溫溼度及庫內果溫之自動溫溼度記錄器，必要時須可列印資料。
3.溫度探針校正測試基準
○於每年輸出作業開始前及每月以裝置標準溫濕度計之水浴槽校正所有溫度探針。
○以5分鐘間隔測量3次，於蒸熱處理溫度範圍內，果溫探針之準確度應在±0.1℃內，並依校正值調整溫度探針讀值至標準值。
○量測溫度不在測量範圍內或誤差值大於±0.3℃之探針不得使用。
4.蒸熱處理庫空庫測試基準
○蒸熱處理庫須於每輸出季開始時進行測試，並於必要時額外進行測試。
○測試時庫內須裝滿空箱，溫度探針須設置於接近熱氣出口之棧板中央。
○庫體須加熱至使所有探針達47.2℃或以上並維持穩定。
○確認所有探針溫度讀值達47.2℃或以上。且每5分鐘紀錄或印出一次溫度讀值。
5.低溫點測試
○每輸出季開始時須行測試，並於必要時額外進行測試。
○依據空庫運轉測試結果，選擇溫度最慢到達處理溫度之全庫1/3單位數量之棧板，分別進行低溫點測試。
○低溫點測試時蒸熱處理庫須依預計商業輸出之最大容量裝載果實。
○每一棧板之測試果須選自最大且最重者。測試用果實必須為硬質且重量相似。
○溫度探針必須放置於每一棧板上、中、下層之箱的測試果內。蒸熱處理條件須與實際輸出作業時相同。※供測試之果實可於測試結束後輸出。
○低溫點為溫度最晚達到47.2℃處。
○在商業運轉時溫度探針放置位置應依據測試結果之低溫點決定。
6.溫度及溼度探針裝設
○將溫度探針插入果實並確認可測量中心溫度，必要時可將數個果實串接。
○於每一蒸熱處理庫裝設溫度探針時，至少需裝設於三處果實中心及另二處庫溫，其中至少一處須裝設於測試出之低溫點。
○設施內須有濕度計以測量處理實之濕度。
7.預防蒸熱處理後之二次污染
○所有開口處包括蒸熱處理庫門及包裝、儲存設施門窗應裝設適當之防蟲設施。
○已經蒸熱處理之果實應與未處理果實分開，並避免相互接觸。
○經蒸熱處理果實應以乾淨且防蟲之包裝裝運。
8.蒸熱處理不合格標準
○果實中心溫度未達47.2℃。
○蒸熱處理後檢出活果實蠅。
○於不同大小之果實中選擇較小果實進行測試。
○溫度探針未妥善插入果實中心位置。
○有其他因素影響蒸熱處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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